附件1

个人身后“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个人身后“一件事”。
二、事项简介
高效办成个人身后“一件事”是江苏省以群众办理死亡人员身后事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推动跨部门联办、优化政务服务的关键举措，由民政、公安、司法行政、人社、住建、卫健、数据、市监、医保、残联、金融监管等11个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围绕本省户籍居民在省内死亡后需要办理的各类事项，通过系统联接、证照共享、数据交互等方式畅通“网上办”“掌上办”渠道，为办理户口、驾驶证、残疾人证注销，医保、社保、公积金余额提取，遗属待遇申领等多个事项提供高效服务。
三、适用情形
在江苏省内死亡的本省户籍人员，由其继承人作为申请人申请办理身后相关事项。
继承人指依据我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法定继承、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等，有权继承逝者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相关人员。依法承担遗产管理责任机构指定的人员，也可以作为申请人。
四、事项清单
（1） 出具死亡证明（正常死亡）；
（2） 出具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
（3） 户口注销；
（4） 驾驶证注销；
（5） 出具火化证明；
（6） 尊老金待遇暂停；
（7） 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暂停；
（8） 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暂停；
（9） 残疾人两项补贴待遇暂停；
（10） 遗嘱公证信息核查；
（11） 受理遗产继承公证申请；
（12） 社会保险待遇暂停；
（13）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基本养老保险）；
（14） 遗属待遇申领；
（15） 社会保障卡注销；
（16） 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
（17）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医疗保险待遇终止、就医购药凭证功能终止）；
（18） 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
（19） 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继承人查询）；
（20） 残疾人证注销；
（21） 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继承人提取）。
五、责任部门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责任部门：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数据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医疗保障局、省残疾人联合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苏监管局。
六、设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4）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6） 《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
（7） 《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
（8） 《江苏省残疾人证管理实施细则》
（9）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10）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
（1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
7、 申请材料
	序号
	名称
	提交
形式
	来源渠道
	提交方式
	涉及事项

	1
	个人身后“一件事”申请表
	纸质或电子
	申请人填写
	线下窗口填报
或线上办理根据
申请事项系统生成
	所有事项

	2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非正常死亡证明
	纸质
	医疗卫生 机构或公安部门签发出具
	申请人线下窗口提交或在统一受理端上传图片
	所有事项

	3
	居民身份证（死亡人员）
	原件或电子
	公安部门核发
	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申请人免提交
	所有事项

	4
	居民身份证（申请人）
	原件或电子
	公安部门核发
	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申请人免提交
	所有事项

	5
	居民户口簿
	原件或电子
	公安部门核发
	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申请人免提交
	户口注销、遗嘱公证信息核查、受理遗产继承公证申请、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申领、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

	6
	遗产继承
公证书
	纸质或电子
	公证机构出具
	线下窗口提供或线上通过数据共享获取
	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


八、办理流程
（一）申请受理
1.线下受理：政务服务中心身后“一件事”专窗审核申请人填报的《个人身后“一件事”申请表》以及材料，通过后即时受理。
2.线上受理：申请人完成江苏政务服务网、“苏服办”APP实名认证，在线填报死亡人员信息、申请人信息、提交材料，通过核验后即时受理。
（二）事项办理
1.经核验通过的正常死亡人员信息、《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信息，或非正常死亡人员信息，与申请人信息和申请材料、申办事项信息推送至各相关省级部门单位。
2.申请办理遗嘱公证信息核查、遗产继承公证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继承人查询）的，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向申请人提供公证机构信息，指导公证机构线下办理遗产继承公证，向全省统一受理端反馈遗嘱公证信息核查结果、遗产继承公证办理结果等信息。
3.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死亡）的，公积金中心根据公证机构提供的遗产继承公证办理结果信息、死亡人员遗产继承事项办理人信息，将死亡人员公积金账户余额转至遗产继承事项办理人银行账号。
4.申请办理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继承人查询）的，市场监管部门向提出申请的公证机构提供死亡人员在省内投资的市场主体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机关信息，供公证机构办理遗产继承公证使用。
[bookmark: OLE_LINK5]5.申请办理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申领、社会保障卡注销的，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后将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支付至死亡人员养老金发放银行账户或社会保障卡银行金融账户；在医保部门完成死亡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后办理社会保障卡注销（保留金融功能）。
6.申请办理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的，医保部门将死亡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付至死亡人员养老金发放银行账户或社会保障卡银行金融账户。
7.申请办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继承人提取）的，申请人可持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或公证遗嘱，有效身份证件到银行机构网点亲笔签署承诺书后，直接办理人民币5万元及以下的小额存款提取业务。
[bookmark: OLE_LINK4]8.对自动关联办理的事项：民政部门负责提供《火化证明》电子版；办理尊老金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残疾人两项补贴待遇暂停。公安部门负责办理户口注销；查询死亡人员驾驶证信息，办理省内公安车管部门核发的驾驶证注销。人社部门负责办理社会保险待遇（企业养老保险待遇、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失业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待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病残津贴待遇）暂停。医保部门负责办理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医疗保险待遇终止、就医购药凭证功能终止）。残联部门负责办理残疾人证注销。
（三）结果送达
1.申请人在江苏政务服务网或“苏服办”APP“我的办件”中可查看办理结果信息。申请人也可前往各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窗现场领取《个人身后“一件事”办理结果单》。
2.户口注销事项办结后，申请人可持死亡人员居民户口簿至省内任一公安派出所户政窗口打印更新。
3.公证机构线下办结遗产继承公证申请（线上受理、线下办理遗产继承公证）后，按规定向相关继承人提供遗产继承公证结果（纸质公证书及共享数据）。如涉及死亡人员股权登记继承的，相关股权登记信息查询（继承人查询）结果包含在遗产继承公证书中。
4.涉及资金提取申请事项的，以银行机构转账或资金领取结果信息推送方式为准。
九、事项办理流程图
[image: 8aebe6c72bf18820b56683414df7304]
十、办理时限
自提交申请后，事项办结总时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不计入线下办理遗产继承公证时长）。
十一、办理渠道
（一）线上办理：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或“苏服办”APP“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个人身后“一件事”模块进行办理。
（二）线下办理：前往各地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的个人身后“一件事”专窗申请办理。
十二、咨询投诉渠道
12345“民声智慧听”，或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设置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窗咨询。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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